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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在香港以國控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稱經營業務) 

(股份代號: 01099) 

 

 

 

修订根據一般授權配售H股募集资金用途 

 

 

 

茲引述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月17日及2020年1月23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根據

一般性授權配售H股。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配售配售股份的所得款项净额为4,027百万港元，折合人民币为约3,567百万元（「募集資金净额」）。

如該公告所述，募集资金净额原擬用於擴大醫藥分銷、零售網絡及發展醫療器械業務，並補充業務

擴展後所需的流動資金（「募集資金用途」）。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對於募集資金净额的使用

均已符合上述募集資金用途。考慮到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實際資金使用需求，以及為了進一步提

高募集資金净额的使用效率，董事會於2020年8月21日決議对募集資金用途做出修订，根据修訂后

的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資金净额將用於本公司及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擴大醫藥分銷、零售網路及發展

醫療器械業務；本公司及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補充業務所需的流動資金；以及用於償還本公司之有息

債務（「新募集資金用途」）。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要求在本公司的定期報告中持續披露募集資金净额的使用情況。 

 

 

 

承董事會命 

國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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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上海 

2020年8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李智明先生、于清明先生及劉勇先生；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

為陳啟宇先生、馬平先生、胡建偉先生、鄧金棟先生、文德鏞先生、關曉暉女士及馮蓉麗女士；

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余梓山先生、陳偉成先生、劉正東先生、卓福民先生及陳方若先生。 

 

* 本公司以其中文名稱及英文名稱「Sinopharm Group Co. Ltd.」根據香港公司條例註冊為非香港公司。 


